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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竹 市 1 1 4 學 年 度 健 康 促 進 學 校 

反 菸 拒 檳 筆 記 本 封 面 競 賽 辦 法 

一、依    據： 

新竹市 114 學年度推動健康促進學校總計畫 

二、目    的： 

 配合本市健康促進學校工作計畫辦理相關藝文競賽活動，宣導「菸

害防制」教育，提升本市學生反菸知能，養成良好之健康行為，營造無

菸害的生活及學習環境。 

三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

四、主辦單位：新竹市政府教育處、新竹市衛生局 

五、承辦單位：新竹市立光華國中 

六、經費來源：衛生局補助經費、本市 114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經費 

七、活動辦法： 

（一）主    題： 

反菸類：「無菸家庭」或「拒絕電子煙」 

   拒檳類：「無檳家庭」或「檳榔子本身就是致癌物」 

（二）格式內容：  

1. 作品內容 

 圖案可由 AI 繪圖、電腦繪圖或手繪完成。 

 需包含 標語 1 句，限 10 字以內。 

 中文為 1 字。 

 英文以「單字」計算字數（例：Go Green = 2 字）。 

2. 畫布與尺寸 

 成品尺寸為 A4 直式。 

 四邊請預留 0.3 公分邊界，重要文字與圖案請勿超出主要

內容請避免靠近邊界，以免裁切。 

 作品不得小於或大於此規格。 

3. AI/電腦繪圖作品 

 解析度 300 dpi。 

 色彩模式 CMYK。 

 檔案格式建議：JPG 或 PDF。 

4. 創意與規範 

 作品需具創意與活潑性。 

 不得抄襲、不得使用侵權圖片素材。 
5. 須將「報名表」浮貼在作品背面處，如附件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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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三）競賽組別：反菸類國中組、反菸類國小組 

                  拒檳類國中組、拒檳類國小組 

（四）徵件方法： 

1.作品限為個人創作。 

2.手繪直接以 A4 大小紙張繳交，需注意清潔度。 

3.電子檔請寄到 khjht583@khjh.hc.edu.tw 

4.各校送件限制：反菸類 3件、拒檳類 3件。 

5.請各校彙整報名表以及作品，115.3.4（三）中午 12：00 前 

  送光華國中學務處黃修如老師收。 

         6.評選標準：委由專家組成評審團隊進行評選。 

內容佔 50%、美術設計佔 30%、創意佔 20%。 

八、獎    勵：分國小、國中組，反菸、拒檳類共四組，優秀作品頒發 

              獎金（商品禮券）、獎狀，獎項如下。 

（一）第一名：各組取 1名，獎金 1000 元（商品禮券）、獎狀乙幀。 

（二）第二名：各組取 1名，獎金 800 元（商品禮券）、獎狀乙幀。 

（三）第三名：各組取 1名，獎金 500 元（商品禮券）、獎狀乙幀。 

（四）佳  作：各組取 9 名，獎金 300 元（商品禮券）、獎狀乙幀。 

九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  參賽作品必須為參賽者自行創作，禁止臨摹、抄襲、複製、他人

代筆或成人加筆，禁止冒名頂替，禁止涉及色情、暴力、毀謗、

人身攻擊或不雅圖片等，禁止侵害他人隱私權或妨礙社會正當風

俗及公共秩序作品或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等情事。如經主

辦單位認定或遭檢舉並證實確有上述情事，主辦單位得逕予取消

得獎資格，並追回商品禮券及獎狀，有關法律責任由當事人自行

負責。另外，若造成主辦單位損害，參賽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(二)  參賽者投稿即表示同意將該作品永久無償授權主辦單位作為推廣

使用，並不另支稿酬及版稅，參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屬於主辦

單位，主辦單位有權透過任何媒體出版、展覽、編印、重製、刊

登及再授權或相關衍生之應用等。 

(三)  參加本活動者須接受本辦法之各項規定，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

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或修正。 

十、辦理活動之績優工作人員以及指導學生得獎作品（佳作以上）之指導   

    老師，依本市「教育專業人員獎懲規定」予以敘獎。 

十一、本辦法經 市府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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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一】 

新 竹 市 1 1 4 學 年 度 健 康 促 進 學 校 

反 菸 拒 檳 筆 記 本 封 面 競 賽 辦 法  

報    名    表 

 

學  校  班   級  

姓  名 

 

類   別 
□反菸類 

□拒檳類 

作品說明 

 

指導老師 

 

著作聲明書 

本作品皆為我本人的作品，並無剽竊他人作品之疑慮。若有抄襲等

事實，我願意取消得獎資格，並接受法律上可能處罰，著作作品同意主

辦單位使用進行相關活動之推廣。 

附錄：作品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： 

      本人參賽作品確實為本人所自行完成，如有獲獎之情形，本人同意將本作品及   

      原（手）稿之著作財產權讓與新竹市政府教育處所有，主辦單位依著作權 

      得行使一切重製及公開展示之權利，僅此聲明。 

 

簽名：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＊本「報名表」浮貼在作品背面處。 

＊聯絡電話：03-5316605 轉 125  學務處 黃修如老師。 


